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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商贸学院奖助学金评定

监督管理办法(试行)

为加强国家奖助学金、商贸学院奖学金评定发放工作，保证

奖励、资助资金安全、合理、有效使用，充分发挥奖助学金效能，

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、奖助金的评定与发放等环节的监

督检查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一、成立大学生奖助学金工作监督委员会

监督委员会由主管学生工作处的校领导任组长，成员由党务

工作部、监察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学生工作处负责人和各二级

学院院长、党总支书记组成。

二、大学生奖助学金监督委员会职责

（一） 对班级的监督由各学院书记负责、监督委员会抽查，

具体任务是：

1.班级是否成立了以辅导员为组长的、不少于 5 人的大学生

奖助学金评定小组；

2.评定小组是否把班级评选出的结果在班内公示；

3.评定小组在班级评出的结果是否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；

4.获奖助学金的学生是否有受处分、有不及格的科目、有重

复受奖等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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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获助学金的学生是否具备贫困生的条件、是否有弄虚作

假、高消费等行为。

（二） 对各学院的监督由监督委员会负责，校领导抽查，

具体任务是：

1.是否严格按照《湖北商贸学院国家奖助学金评定办法》、

《湖北商贸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》执行；

2.各学院是否成立了奖助学金评审小组，是否按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是否存在违反资助工作程序，有暗箱操作行为；

3.各学院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料库；

4.有无降低标准发放和克扣截留等问题；有无挪用资金等违

规现象；

5.各学院学生奖助学金工作是否向学生公布学校和本学院

举报投诉电话和邮箱，举报投诉的受理及处理是否及时；是否存

在资助对象界定错误，统计数据中出现错报、漏报等问题；统计

报表是否准确及时；

6.监督委员会检查奖助学金的发放流程是否规范，发放时间

是否及时。

（三） 处理师生投诉

1.监督检查。监督委员会每年检查学生奖助学金工作的实施

情况，以听取各学院汇报、查阅资料、实地查看、召开座谈会、

走访当事人、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进行。

2.检查情况记入目标管理。学生奖助学金工作实施情况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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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的结果在学校公布，并作为被检查学院年度目标管理考核的

依据计入考核总分。

3.及时调查处理师生投诉。接到投诉后，做好保密工作，第

一时间如实调查取证，同时保护好投诉人和被投诉人，把调查结

果如实向校领导汇报。

三、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和材料上报

各学院要严格按照《湖北商贸学院国家奖助学金评定办法》、

《湖北商贸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》执行，结合本学院实际，积极

开展自查、自纠工作，对在自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并

将自查自纠情况上报。各学院每学年要将奖助学金评定和发放情

况，形成专题报告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核查备案。

四、处罚机制

1.对奖助学金评审统计表错报、迟报、漏报者，给予通报批

评。

2.对受奖助的学生弄虚作假、行贿受贿者，取消学生在校期

间受奖助资格，对涉及的在职人员，扣除其当月奖金。

3.没有严格按照《湖北商贸学院国家奖助学金评定办法》、

《湖北商贸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》规定的程序进行评选的，对辅

导员扣除当月奖金，由监督委员会对学院书记进行诫勉谈话。纵

容、包庇、协助学生违反评审规定的在职人员，视情节轻重给予

扣除当月奖金或扣除全年奖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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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凡有利用奖助学金评审谋取私利的，取消相关学生参评资

格，给予其记过处分至留校察看处分，同时扣除相关在职人员当

年年终奖金；对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5.挪用、克扣、截留奖助学金经费者，将予以开除；涉嫌犯

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五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中心

负责解释。


